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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第十六次工作會議」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5 年 6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 時 0 分。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三會議室。 

參、主持人：吳副縣長澤成（兼縣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）記錄：張舜堯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。（如附件－簽到表）。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。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（如會議資料）。 

柒、專案報告各單位意見及主席裁示：（專案報告詳如會議資料）。 

一、專案報告一：「蘇花公路防救災緊急應變作為」 

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次簡報資料建議應讓交通部及社會大眾了解，蘇花公

路崩塌對用路人及維護管理單位之危害風險，以目前國

家技術、經濟能力，不應任其災害重演，而在環境保護

之立場，坍方及後續開挖、爆破將加速東海岸之侵蝕，

建立安全路段有其必要性，建議蘇花改工程應如期完成。 

（二）東澳至南澳段雖災害較少，但仍具一定風險，建議在蘇

花改工程中一併規劃，以期發揮整體效能。 

 

二、專案報告二：「105年 5月 23日電梯意外事故處理」乙案辦理

情形 

 

建設處林科長： 

105年 6月 30日將委託第三方進行鑑定是否為為單一

個案或系統性問題，如為制度面、該系列機型問題或保養人

未按時保養等系統性問題，將立即陳報至營建署，並進行分

析檢討及後續策進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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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建議將法令規定權責，以流程圖方式呈現，並於鑑定

完成後，將發生原因、管理機制做整體檢視，於下次工作會

議提出報告。 

 

捌、報告事項各單位意見及主席裁示：（報告事項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一、報告事項一：辦理行政院「105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計畫」

乙案（報告單位：整備應變組） 

 

消防局徐局長(兼執行秘書)： 

105 年 6 月 6 日災害防救訪評工作會議，秘書長指示重

點請各單位依決議事項辦理，包括訪評當天須由科長以上

熟稔業務之幹部陪同中央評核官，以及去年度業務訪評缺

失部分，今年務必改善。另 7 月中下旬將辦理之自行評核

會議，請由承辦之科長自行檢核，針對不足部份改善。 

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 訪評工作涉及之相關部門(單位)應各盡其責，並請消

防局以災害防救辦公室之立場進行整合及檢視。 

（二） 年度訪評之目的為了解縣市政府平時災害防救相關工

作是否完整且務實完成。應由前向後將作業流程、分

工逐項檢視，進行系統性整理，並藉此時機全面盤點

減災、整備、應變、復原等階段是否遺漏，以符合實

際需要。如過去日本海嘯、地震災害時所重視之逃生

路徑、避難收容場所，至今是否疏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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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報告事項二：更新「宜蘭縣減災工作彙整表」辦理情形乙案   

（報告單位：整備應變組） 

 

工務處陳處長(兼執行秘書)： 

工務處將提供易淹水、治理後區域之圖資，可呈現治

理前後面積縮小之效益，未治理區域在災害預防部分將提

供抽水機之預部資料，並在減災、整備計畫中說明。 

 

主席裁示： 

目前彙整表內容僅提列減災工作，建議以更清楚之方

式，針對災害種類、減災對象，呈現具體目標及成效，例如： 

（一） 工務處在「綜合治水規畫」，應納入易淹水範圍、已

治理項目及減少之淹水範圍，以呈現治理成效。 

（二） 建設處在「縣土總體規劃」部份，其目的、成效說明

不明確，都市計畫規劃應提及避災考量，如在土地

使用避開土石流、淹水等敏感地區，以及所規劃之

災害預防、逃生空間。 

（三） 建設處在「地震災害」，民國 89 年前未經耐震評估且

位於中央公告之土壤液化範圍內地區或建築物，應

有對應之減災工作。另在 921 地震後針對公部門建

築物所作耐震評估、補強部分，所評估之數量、已

完成補強及未完成補強部分應一併呈現。 

（四） 農業處在「坡地災害」，應納入坡地、土石流等敏感

地區所做之離災、治理工作，表達將更為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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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告事項三：更新「宜蘭縣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因應颱風、地

震災害整備檢核表」辦理情形乙案（報告單位：

整備應變組） 

 

社會處賴科長： 

有關收容處所及儲備物資查核，每年律定 6至 8月進

行，本年度自 6月 1日起開始查核，預計於 7月 1日完成。 

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 地震災害隨時可能發生，收容處所及儲備物資應有經常

性檢核工作，與颱風等季節性災害不同。會後請賴科長

釐清差異並和社會處長報告。 

（二） 本報告事項案由部分，季節性、常態性、有計畫進行之

整備事項作成檢核表進行逐項確認，並非僅作成表格，

表達上應注意。 

 

四、報告事項四：有關「減災工作列管事項檢核表」，工務處「閘

門、抽水站及移動式抽水機」、工商旅遊處「景

點設施安全檢視」、漁業管理所「水門、閘門、

抽水機」等乙案（報告單位：整備應變組） 

 

工務處陳處長(兼執行秘書)： 

工務處有標準作業程序流程，於汛期前或汛期間皆有相

對應之維護保養、抽查頻率。除委託委外廠商進行維護檢

查，並由服務團隊重複確認，工務處同仁亦有進行督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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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 督導抽查必須落實且檢查紀錄必須保留，雖在工作分工

上委由委外廠商進行維護管理，但仍有監督管理機制，

責任仍在權責機關，不僅為行政責任，更有刑事責任，

務必按照規定進行。 

（二） 日前松羅步道吊橋斷裂，當日請工商旅遊處函請林務局

羅東林區管理處全面檢查維護，後續處理情形如何？會

後請工商旅遊處持續追蹤並和處長報告。另本會為災害

防救工作會議，爾後相關單位務必指派熟稔災害防救業

務之人員與會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 災害防救以減災規劃及災前整備工作為重，災前整備工作

完善將可使災害降至最低並可加速後續復原重建，請同仁

以災害隨時將至之心境因應，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二、 會議中工商旅遊處有關松羅步道吊橋斷裂後續處理情

形、社會處有關收容處所、物資查核等未確認之工作請於

會後追蹤辦理情形並向本人回報。 

 

拾壹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20 分。  


